
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细则

中期考核是对研究生入学后的课程学习与科研工作的一次综合

性考核。其目的是考察研究生的知识技能、科研能力和研究进展情况，

帮助研究生及时完成学业任务。同时，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

生及时进行分流。为进一步规范硕士生教育管理、保证培养质量，现

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中期考核申请条件和时间

中期考核申请人必须通过开题报告，否则不得参加中期考核。中

期考核一般在研究生开题之后、学位论文预答辩之前进行，在入学后

第四学期内完成。

二、中期考核组织形式

1、中期考核由学院负责组织实施，成立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

任担任组长、学院分管领导、学院书记、学院副书记及校外副高级及

以上专家共 5 人组成的中期考核领导小组，负责统筹考核工作。

2、中期考核具体由各方向自行组织，考核小组由各方向组织 3-5

位专家进行考评，考核结果交由学院中期考核领导小组和研究生所属

党总支审查。

三、中期考核内容

1、研究生对自身科学道德、学术规范、作风纪律等方面进行自

评；学院对研究生思想政治表现做综合评价。

2、学院审核研究生课程学习计划完成情况和学习成绩。

3、学院审核研究生实践环节的学分完成情况。学硕生侧重考察



结合专业课学习、论文撰写开展的教学实践或社会实践情况。专硕生

侧重考察与专业、岗位相关的专业实践情况。

4、由导师组或研究所（方向考核小组）组织学位论文进展汇报

会。研究生做学位论文工作进展汇报，包括已取得的成果、预期达到

的目标和研究的创新之处。需全面考察研究生的专业知识和科研创新

能力，同时检查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、进度及技术路线等，给出目前

进行的学位论文是否继续进行的意见。

四、中期考核结果认定

1、研究生中期考核结果分为“合格”“不合格”两档。考核内容任

一部分不通过，结果记为“不合格”。考核不合格的研究生，可申请一

次重新考核，与第一次考核至少间隔 3 个月。经重新考核仍不合格

者，根据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予以分流处理。

2、研究生因出国、休学等原因无法如期参加当年考核的，由本

人提出申请，经学院中期考核领导小组审核同意，可延期考核。

本细则从 2024 级研究生开始执行。


